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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财政厅文件

陕西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领域
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有关事项的通知

省级各部门、单位，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财政局：

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、国务院颁布的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

对浪费条例》，全面落实过紧日子要求，从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

提高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，推进节约型政府采购建设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政府采购预算约束

（一）采购人应当依法完整准确编制采购项目预算，防止无

预算采购。在编制采购预算前，应对单位固定资产进行摸底，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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循现有设备设施能用尽用、该省尽省的原则，避免重复采购、盲

目采购。

（二）坚持科学合理、厉行节约的原则确定采购需求，严格

执行经费预算标准、资产配置标准、技术和服务标准，不得开展

与本单位履行职能和事业发展无关、超出办公需要的采购活动。

（三）完善采购需求管理制度，加强对采购需求形成和实现

过程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，针对非歧视性、竞争性、采购政策

和履约风险开展重点审查。建立采购需求公开机制，采购限额标

准以上的项目，应提前公开采购需求。

二、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

（一）政府采购应当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执行，坚持无预算、

超预算不采购，不得擅自改变预算用途。

（二）严格依据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，不得设置或者变相

设置妨碍公平竞争条款，或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

或者歧视待遇。

（三）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政府集中采购项目应当委托集中

采购机构采购；采购限额标准以下项目以自行组织为主，降低采

购成本。

（四）预算金额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采购项目，依法采

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，不得以化整为零方式规避公开招标；不得

将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项目违规拆分，随意采用或滥用采购方

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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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高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

（一）采购人根据价格测算情况，可以在采购预算额度内合

理设定最高限价，但不得设定最低限价。设定采购评审价格分值

时，应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提高价格分值的比重，节约政府采购

资金。

（二）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框架协议采购方案审核管理，认

真落实“适用于小额零星采购”以及“以封闭式框架协议为主”

的基本原则，严格把控相应实施范围和质量优先法的使用，防止

政府采购“专供”、高价专用耗材捆绑问题。加强与相关主管部

门的协同配合，积极推进批量采购。

（三）采购人在开展小额零星货物和服务采购时，要认真做

好产品价格和质量对比，在满足采购需求前提下，优先选择价格

低的产品。属于框架协议采购范围的严格执行相关规定。

（四）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均应通过政府采

购电子化交易平台组织实施。同时，积极推进政府采购“三盲一

共享”评审，对采购金额较大，社会敏感度较高等采购项目，鼓

励采用远程异地评审。

（五）采购人举办的会议，除在党政机关及其系统内部会议

室、礼堂、宾馆、招待所、培训（会议）中心等举办的外，应当

在会议定点场所召开。

（六）采购人是履约验收第一责任人，应对本单位的政府采

购项目进行全面验收，提高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，实现物有所值



0 4 0

采购目标。组织开展履约验收时，应按合同约定对技术、服务、

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逐项进行验收确认，严格执行验收结果签字

负责和验收信息公开制度。

四、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

（一）采购人应当加强公务用车政府采购需求管理，结合实

际使用需求，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，采购车辆租赁服务的，应当

优先租赁使用新能源汽车。

（二）主管预算单位应当统筹确定本部门（含所属预算单位）

年度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比例。新能源汽车可以满足实际使用需

要的，年度公务用车采购总量中新能源汽车占比原则上不低于

30%。其中，对于路线相对固定、使用场景单一、主要在城区行

驶的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，原则上 100%采购新能源汽车。

（三）采购人应当遵循有利于节约能源、环境保护和资源循

环利用的原则，按照政府绿色采购需求标准实施政府采购活动。

落实节能（节水）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，采购

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品目清单范围的，对获得国家认证的产品实

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。

五、加强政府采购监督检查

（一）各部门应当完善内部管理制度，强化对所属预算单位

政府采购厉行节约工作情况的监督。教育、卫生等行业主管部门，

可以结合本行业实际，探索制定统一的通用项目采购需求标准。

（二）财政部门应依托信息化手段进行政府采购价格监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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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比同期成交价，对交易价格异常的采购项目及其采购人及时预

警提示。建立政府采购巡检机制，针对本地区政府采购项目成交

价格开展日常巡检和定期抽查，对采购价格过高的采购人予以通

报。

（三）财政部门在政府采购项目投诉、举报处理和监督检查

过程中，发现采购人存在无预算或者超预算采购、超标准采购、

铺张浪费、未按规定编制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等问题的，依法进行

处理。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6 年 2月 27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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